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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互利双赢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基本道路 

旅游业作为一个经济产业，追求经济效益理所必然，但旅游业又是一个由多种产业要素构成的产业，其中不少要素从规模上

又形成了产业内部的行业。作为行业，特别是支撑行业的企业，追求经济效益也是理所必然的。由于旅游产业是由不同行业

组合而成的，所以行业之间既表现出利益的趋同性，也表现出各自利益的差异性。这种差异性主要反映在行业特点的不同上

和行业运行的不同上，因此行业与行业之间有时会出现矛盾，这些矛盾最终表现为利益的冲突。 当前，反映比较突出的利益

冲突是旅游社行业和旅游景点行业关于景区门票利益的冲突。旅游社行业希望景区、景点提供更加优惠的门票折扣，而旅游

景点行业（不是所有的旅游景点）则不愿意提供更加优惠的门票折扣，特别是某些资源独特，市场良好的旅游景点，这种不

愿意表现的尤为充分，引起旅游社行业的抱怨。门票折扣是一种市场行为，应该说无须政府管理部门出面干涉，也无须研究

者说三道四。某些不正常现象主要发生在认识领域和双方具体合作意项的把握上。对旅游社企业而言，通常的说法是旅游社

不赚游客的钱，旅游社的利润空间主要来自于和产业内部各行业的相互合作，来自于取得优惠价格，从而产生效益。而对旅

游景点企业而言，目前门票是旅游景点企业收益的主要来源。双方都把这一利益看得很重，因此矛盾与抱怨就产生了，于是

总想请权力部门说句话，通过行政的力量解决问题，或者请研究者说句话，影响舆论，形成某种压力。应该必须指出的是，

市场双方的精诚合作才是双方长久利益取得的基础。旅游景点需要牺牲一点利益，让利给旅游社以换取市场，而旅游社也需

要照顾旅游景点的利益，索取折扣优惠要适当。这样双方才能够互利互惠的基础上，取得一致。旅游景点，特别是那些资源

稀缺、景观独特、特色鲜明的景点，万不可以老大自尊，拒绝旅游社提供的客源。拒绝资源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社会共

享，从而更好的实现自己的市场价值。旅游社既要考虑企业的利益，又要考虑产业的利益，还要考虑旅游者的利益。要把自

己利润的实现控制在合理的范围，这是双方合作的基础。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，但商业运作是以真诚合理、平等

互利为基本出发点的。如果合作双方都不能从产业利益出发，从旅游者利益出发，从长远利益出发，去考虑双赢的方式，那

么最终受害者是旅游产业，是旅游者，也是旅游企业。 折扣价格到底怎么掌握，折扣价格怎样才能使双方互利双赢呢？必须

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。第一，折扣价格必须考虑旅游淡季、旺季的影响因素。实现平衡旅游淡旺季市场的灵活价格，要

鼓励旅游社多生产淡季产品，减少旺季人满为患的市场压力。旺季时旅游景点可考虑折扣幅度小一点，淡季时旅游景点可考

虑折扣幅度大一点。把灵活的折扣价格作为企业经营的一种重要的方式。第二，折扣价格必须考虑社会群体的利益，对团体

与个人应该有所区分，要给团体以优惠的折扣价格。因为团体是人群的概念，团体一般的说，是由旅游社组织而成的。大量

的团体客人的到来，尤其是长期合同到来的团体客人是稳定的市场份额，不能因为暂时的利益而忽视团体客人带来的长远利

益。其次，对社会弱势群体也应该提供优惠价格，对旅游社组织的社会弱势群体旅游更应该提供优惠价格。充分体现旅游景

点为社会服务的责任，充分体现旅游景点具有社会公益性的特点。弱势群体包括儿童、老人、残疾人等。第三，折扣价格也

应该充分考虑旅游社和旅游景点双方的利益，在市场中折扣是争取市场的一种手段，但并非是必然的手段，所以旅游社应当

和旅游景点保持一种平等协商、友好合作的关系。通过优惠价格的实现使这种友好合作的关系长期稳定的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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